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8年2月18日

府行救字第1070293411號
訴願人：穩盛農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南投縣名間鄉新民村新民巷42之1號
代表人：曾郁涵               地址：同上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訴願人因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7年11月2日投環局廢字第1070021903號函附裁處書所為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原處分機關於107年9月28日至訴願人公司稽查，查獲訴願人工廠卸料約10公噸粗糠，與「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登載之原料內容不符，又未經同意核備於廠內暫置粗糠。原處分機關認定訴願人再利用機構登記檢核期限至107年9月2日止，於107年10月2日前即應將107年9月2日前收受之再利用廢棄物處理完成，其廠內之再利用運作管理於107年10月2日前仍受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暨其公告附表登載運作管理之規範，訴願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39條第1項規定，遂依同法第52條規定以107年11月2日投環局廢字第1070021903號裁處書罰鍰新臺幣30,0000元整，並依環境教育法第23條規定裁處環境講習2小時，訴願人不服，遂提起訴願，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廢棄物清理法第39條規定：「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不受第二十八條、第四十一條之限制。前項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種類、數量、許可、許可期限、廢止、紀錄、申報、再利用產品之標示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再利用用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第52條規定：「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一般事業廢棄物，違反第28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第5項、第34條、第36條第1項、第39條規定或依第29條第2項、第39條之1第2項所定管理辦法者，處新臺幣6,000元以上3,000,000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29條規定：「事業廢棄物處理、清理機構或再利用機構應於收到廢棄物三十日內完成廢棄物處理或再利用作業。」
二、本件訴願意旨：進卸料行為完全係因曾郁涵於106年6月27日向
劉宗議承租土地(南投縣竹山鎮香園腳段102號等土地)耕種火龍果
，並與陳振發共同契作前開地號土地，又為施用鉀肥，始向嘉義米堤米倉行購買粗糠約10公噸，然35公噸大貨車因前開地號土地通行道路寬度不足而無法進出，不得已便先暫時採以借用訴願人廠內之空地，再由15噸貨車分批運送至前開地號土地放置之變通方式，實無任何相關事證得以認定該批粗糠為訴願人所購買作為營運原料使用之事實，粗糠係農業生產剩餘資材，非屬廢棄物管理範疇，且其無色、無臭無味，不會造成空氣污染及人體危害，裁罰高達30萬元已違反比例原則，與「責罰相當」之法理嚴重不符，原處分應予撤銷云云
三、查訴願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機構登記檢核期限自105年9月2日起至107年9月2日止，經核准再利用之廢棄物為R-0404廢白土(20公噸/月)、R-0902食品加工污泥(530公噸/月)、R-2401菇類培植廢棄包(50公噸/月)，前述合計每月再利用量600公噸/月，主要產品種類為「有機質肥料之原料」，此有訴願人再利用登記資料可稽。另按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29條規定，再利用機構應於收到廢棄物30日內完成廢棄物處理或再利用作業，亦即訴願人於107年10月2日前之廠內再利用運作管理仍應符合上開規定。訴願人前於105年9月14日提報變更且經本府105年10月6日府授環廢字第1050205329號函同意核備在案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其登載原料僅為廢白土、食品加工污泥及菇類培質廢棄包，產品為有機質肥料，產出之廢棄物為生活垃圾，並無登載「粗糠」，再利用廢棄物亦無粗糠項目，該計畫書所附廠區配置圖及貯存項目亦無登載可於廠內暫置粗糠乙項，原處分機關稽查人員於107年9月28日至訴願人公司場內查獲該公司卸料約10公噸粗糠之行為，核與上述經核備在案之計畫書登載之原料內容不符，又無報請同意核備於廠內暫置粗糠。原處分機關認定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39條第1項規定而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2條規定裁罰，於法有據。至訴願人主張本案進卸該批粗糠之行為係因曾郁涵（即訴願人公司負責人）為租用土地施用「鉀肥」而大貨車無法進出契作土地之故，而暫時採以借用訴願人廠內之空地，再由15噸貨車分批運送之變通方式，本件裁罰不符合比例原則云云，惟查107年9月28日稽查人員至訴願人廠內稽查，現場並有當地村長、民眾及訴願人員工會同，訴願人員工當場並未表示該批粗糠係另供施肥使用及暫置等情，此有稽查工作紀錄影本附卷可稽，況所暫置之粗糠本非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所載項目。末查106年1月18日公布修正廢棄物清理法第52條規定，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一般事業廢棄物違反第39條規定者處新台幣6仟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業將罰鍰上限提高一百倍，原處分機關審酌訴願人前於106年3月31日府授環空字第1060068363號函裁罰10萬元、106年7月5日府授環空字第1060137277號函裁罰10萬元、106年7月27日投環局廢字第1060007898號函裁罰6000元，及審酌訴願人自105年9月2日營運後迭遭民眾檢舉陳情次數達70餘件之多，其經營事業對於週遭環境造成污染，並經分別裁罰在案，訴願人前所違犯涵蓋廢棄物清理法及空氣污染防治法，本府雖未訂定裁量基準，然原處分機關於6仟元與300萬元之間裁量處以30萬元罰鍰，乃基於訴願人為再利用業者非首次違反行政義務，且對於廢棄物或再利用之物，本應按照原核准之計畫為之，原處分機關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2條規定之裁罰額度內對之裁罰30萬元，併依環境教育法第23條規定課其環境講習，其裁量尚無不當或違法。
四、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周 敏 正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8年2月18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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